
市城管局职责边界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相关部门 职责分工

1
编制城市环境卫生设

施专项规划

市城管局
会同有关部门对城市环境卫生管理设施项目进行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组织

对城市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的管理检查；提出设置生活垃圾处理场所的建议。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审查城市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的国土空间符合情况，并在详细规划中落实

有关内容；负责城市环境卫生设施用地保障和规划审批工作。

2

对城区建设项目配套

环卫设施建设、拆迁

管理进行监督指导

市城管局
对市区环卫设施的建设、拆迁进行监督管理，负责指导各区对建设项目配套

环卫设施的建设、拆迁进行监督管理。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负责对城区建设项目配套环卫设施设计审查。

3

对从事城市生活垃圾

经营性清扫、收集、

运输、处理服务审批

的监督管理

市城管局
负责对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企业的监督管

理。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负责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企业的审批。



4
对房产管理方面违法

行为的行政处罚

市城管局 负责行使房产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1.负责对物业服务企业、前期物业管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和公共租赁住房、

房地产经纪行业、房地产估价行业、住房租赁企业、住房租赁行为、注册房

地产估价师管理实施统一监管。

2.将管理中需要市城市管理局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案件及时移送市城市管理

局。

3.负责对市城市管理局查处违法建设行为提供技术支持。

5

对房地产开发经营管

理及建筑管理方面违

法行为的行政

处罚

市城管局
负责行使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及建筑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

处罚权，查处案情重大和其它需要直接查处的违法案件。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1.将管理中需要市城市管理局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案件及时移送市城市管理

局。

2.负责对市城市管理局查处违法建设行为提供技术支持。

3.对参与违法建设的房地产企业以及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和相关责任人

依法予以处理。

6
对规划管理方面违法

行为的行政处罚
市城管局

负责行使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查处案情

重大和其它需要直接查处的违法案件。



6
对规划管理方面违法

行为的行政处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负责自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通过规划核实的证明之日起七日内，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主要内容、通过规划核实的建设工程的有关情况告知

市城市管理局。

2．负责将管理中需要市城管局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案件及时移送市城市管理

局。

3．负责对依法立案查处的违法建设项目，在其立案查处后至行政处罚执行完

毕前，不得办理任何规划手续；负责对市城市管理局查处违法建设行为提供

技术支持。

4．负责对非法占地进行建设的行为进行查处。

7
对人防管理方面违法

行为的行政处罚

市城管局 负责对济南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移送的违法案件进行行政处罚。

市人防办
负责对人防管理方面实施统一监管，对违法案件进行专业认定并移送市城市

管理局。

8

对饮食服务业经营者

乱排污水影响市容环

境违法行为的行政处

罚

市城管局
1．负责对市区内饮食服务业经营者乱排污水影响市容环境的违法行为进行处

罚。2．负责对经市水务局认定的违法排水户进行行政处罚。

市生态环境局 负责依法向排污单位核发排污许可证；依法依规对污染物排放进行监管。

市水务局

1．负责向市区内饮食服务业经营者发放《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并按

照国家标准，对影响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的事项进行审查。2．负

责对排水户的污水排放口设置和水质、水量检测设施建设的指导和监督；对

不符合规划要求或者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排水户采取措施，限期整改。3．负

责对违反城镇排水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作出技术认定，移送市城管局。



9
组织编制户外广告和

牌匾标识专项规划

市城管局 组织编制全市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专项规划。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配合编制本市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专项规划。

10

对关闭、闲置、拆除

城市环卫设施许可进

行监督管理

市城管局 对市区环卫设施的建设、拆迁进行监督管理。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负责关闭、闲置、拆除城市环卫设施许可。

11

对擅自命名、更名或

使用不规范地名的处

罚职责

市民政局

加强地名工作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对擅自命名、更名或使用不规范地名的

单位和个人，应发送违章使用地名通知书，限期纠正；对逾期不改或情节严

重、造成不良后果者，地名管理部门应根据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罚。

市公安局
负责本部门设置管理的道路交通标志、楼(门)牌、居民身份信息中不规范地

名(地址)信息的清理整治。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负责不动产登记证书中不规范地名信息的规范工作；指导督促地图编制、导

航电子地图制作、互联网地图服务单位或企业及时更改网络电子地图上的不

规范地名，监督出版单位在新版公开出版地图中使用标准地名。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负责协助做好房地产销售管理中使用的不规范地名的清理整治。

市城管局 负责协助做好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中使用的不规范地名信息的清理整治。

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本部门设置管理的道路交通标志中不规范地名信息的清理整治。



11

对擅自命名、更名或

使用不规范地名的处

罚职责

市市场监管局 负责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清理房地产广告中使用的不规范地名信息。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负责在职责范围内审批业务中使用规范地名信息，发现涉嫌使用不规范地名

的，移送监管部门处理。

12 殡葬改革工作职责

市民政局

履行殡葬改革的综合协调职责，研究提出推动殡葬改革措施办法，抓好殡葬

改革工作组织实施，加强殡葬设施和服务机构的监管，落实殡葬惠民政策和

生态安葬奖补政策，不断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市委组织部 将倡导移风易俗推动绿色殡葬建设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

做好殡葬改革宣传引导工作，通过新媒体新渠道、广播电视报刊和巡回宣讲、

典型人物评选等多种形式,倡导优秀殡葬文化，宣传现代殡葬新理念新风尚以

及党和国家有关政策，积极争取群众理解支持，进一步提高践行移风易俗的

自觉性。同时，做好负面舆情监控工作。

市发展改革委

将殡葬事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

支持基本殡葬服务设施建设，做好绿色殡葬配套服务基础设施项目立项工作，

核定殡仪馆提供的基本服务收费、公墓维护管理费及公益性公墓价格。

市公安局
加强对本部门出具的非正常死亡证明的管理，查处殡葬活动中违反治安管理

的行为，依法严查遗体运输车辆交通违法行为。



12 殡葬改革工作职责

市财政局

将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建设、运营、管理纳入当地基本建设和基本公共服

务保障范畴，所需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保障落实惠民殡葬和节地生态安葬奖

补政策所需的资金，合理核拨殡葬事业单位运营管理经费和殡葬事业发展经

费。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配合民政部门做好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建设规划编制工作，将公益性公墓

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做好绿色殡葬所需土地供给和技术指导工作；依法查处

殡葬设施建设中非法占用土地行为。

市生态环境局
依法指导支持火化机环保改造，强化殡葬活动的生态环境监管，做好绿色殡

葬设施涉及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市城管局
对城区城市道路摆放、抛撒和焚烧的祭祀用品及时清理，保障良好的道路保

洁水平。

市农业农村局
参与规范农村殡葬活动、加快节地生态绿色公益性公墓规划建设、推广节地

生态绿色殡葬等工作，配合开展农村散埋乱葬治理活动。

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
参与节地生态绿色公益性公墓规划建设，参与对散埋乱葬进行绿化整治，对

殡葬设施建设非法占用林地和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进行查处。

市市场监管局
查处制造、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殡葬设备、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等违法

行为，依职做好查处殡葬乱收费行为。



13
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负责组织制定并指导实施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政策，统筹协调推进住

房租赁试点工作，会同各相关部门开展住房租赁市场秩序整顿与规范工作。

市委网信办
负责指导处置网络信息平台发布的虚假房源信息，指导相关部门对涉事发布

主体和网络信息平台依法采取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等措施。

市发展改革委 负责督导落实改建项目水、电、气、暖执行民用价格标准。

市教育局
负责依据职责分工，按照“租购同权”的指导思想，做好保障租赁住房承租

人享有教育相关权益的有关工作。

市公安局

负责按照“租购同权”的指导思想制定相关政策文件，保障租赁住房承租人

享有落户的相关权益；负责租赁房屋治安管理，依法查处房屋租赁中违反治

安管理的行为和刑事犯罪行为。

市财政局
负责建立财政资金过程性管控机制，做好中央和地方住房租赁试点工作财政

资金拨付、使用、核算工作。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

负责按照“租购同权”的指导思想制定相关政策文件，保障租赁住房承租人

享有社保的相关权益。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负责制定住房租赁试点项目供地及规划审批等政策文件，将住房租赁项目用

地纳入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市城管局 负责对住建部门认定移送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13
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

市水务局 负责落实改建项目用水执行民用价格标准。

市市场监管局

负责依法查处无照出租房屋、实施价格违法行为、配合上级反垄断执法机构

开展相关反垄断执法工作，配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制定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

本。

市医保局
负责按照“租购同权”的指导思想制定相关政策文件，保障租赁住房承租人

享有医保的相关权益。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负责依据本部门职责协调金融机构加大对住房租赁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查

处地方金融组织违规开展租金消费贷款业务行为，加强对地方金融组织住房

租赁金融业务的监管。

市消防救援支队 按照本部门职责负责租赁住房消防隐患的日常监督管理。

市税务局 负责落实企业和个人开展住房租赁业务的税收优惠政策。

济南供电公司 负责落实改建项目用电执行民用价格标准。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营

业管理部

负责依据本部门职责协调金融机构加大对住房租赁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查

处地方金融组织违规开展租金消费贷款业务行为，加强对地方金融组织住房

租赁金融业务的监管。

人民银行莱芜市中心

支行

负责依据本部门职责协调金融机构加大对住房租赁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查

处地方金融组织违规开展租金消费贷款业务行为，加强对地方金融组织住房

租赁金融业务的监管。



14 房屋经纪管理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负责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负责房地产经纪机构及从业人员执业管理；负责

房地产经纪机构及从业人员信用管理；负责对房地产经纪行业组织进行监督

检查。

市委网信办
负责指导相关部门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及从业人员通过网络发布虚假房地产信

息，散布谣言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进行查处。

市发展改革委
负责将各部门推送至市公共信用平台的房产经纪机构及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行

为记入信用档案，供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对失信行为采取联合惩戒措施。

市公安局 负责依法查处房地产经纪服务活动中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和刑事犯罪行为。

市城管局 负责对住建部门认定移送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市市场监管局

对房地产经纪市场存在的无照行为、虚假宣传、价格违法等行为进行认定及

处罚；负责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当事人利用合同实施危害国家利益、社

会公共利益行为的，市场监督管理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负责监督处理。负责配合上级反垄断执法机构开展相关反垄断执

法工作。


